关于组织申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觉群大学生创业基金” 2012年创业项目资助的通知
各学院：
为促进创业带动就业，营造上海大学生在沪创业的良好氛围，上海市现启动2012年 “觉群大学生创业基金” 创业资助项目的申请工作， 2012年应届毕业生、毕业二年内的学生均可申请（申请流程详见附件一）。
一、申请时间：2012年5月21日-7月31日，过时将不再受理。 
二、申报材料：请学生填写《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觉群大学生创业基金”创业项目资助申请表》（见附件二）及相关材料送至校就业办公室（学生事务中心303室），并将电子版材料发送到邮箱luxu@shou.edu.cn。
学生处（毕业生就业指导办公室）
2012.5.21
附件一：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觉群大学生创业基金”实施办法

（2012年修订版）

一、扶持对象与资助安排

1.扶持对象：基金主要扶持有志于在沪开展非科技类创业的上海普通高校全日制毕业生，优先扶持家境贫困的毕业生、吸纳家境贫困毕业生就业的大学生创业企业。毕业生范围包括毕业学年在校生、离校后两年内毕业生（含上海生源外地高校毕业生），不含专业学位学生、定向生和委培生等。

基金支持诚信守法、品学兼优、能够按时完成学业、具有创新创业精神、勇于挑战自我且无不良信用和违法记录的毕业生。
2.资助方式：基金以银行委贷形式向审核通过的创业实体或毕业生提供贴息贷款，由受助毕业生或创业实体与相关金融机构和管委会签署协议后放贷。已获得其它基金资助的项目原则上不得再参与本基金申请。

3.资助周期：基金资助项目周期为两年。

4.资助金额:基金为单个项目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0万元的创业贴息贷款，贴息比例至少为50%，直至免息，具体贴息幅度由毕业生提出申请，由管委会最终确定。

二、申请与评审

5.申请实施步骤与流程

申请步骤：

第一步  申请基金资助的毕业生首先需登陆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http://www.firstjob.com.cn ）仔细阅读本实施办法，并下载申请表。

第二步  按要求填写项目申报信息，确定信息无误后递交至毕业生所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上海生源外地高校毕业生可直接向管委会办公室（设在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申请。

第三步  由毕业生所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初审后择优递交至管委会办公室。

第四步  由管委会办公室汇总后，组织专家论证、评审，并将评审结果递交管委会确定资助金额。

第五步  再经相关程序后，由管委会委托贷款金融机构向符合要求的创业实体或毕业生提供贴息贷款，并签署相应合同与法律文件。

申请流程：


6.申请表：见附件。

7.申请渠道：上海高校毕业生申请人直接向所在高校毕业就业工作部门、上海生源外地高校毕业生向管委会办公室申请（上报申请表时需附个人身份证、户口簿和学历证书复印件）。

8.评审时间：基金实行常年受理、集中评审机制。每年评审次数一般不少于一次，原则上每年六月或十二月进行评审工作。

9.资助数量：每年给予资助的创业项目为20个以内。

三、培训服务

10.创业培训：市教委定期开展与大学生创业相关的培训。

11.跟踪服务：团市委（市青联）负责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必要的项目引导，同时通过各类青年创业社团为大学生提供帮助，开展创业指导服务，并组织指导老师定期进行基金资助项目的跟踪指导。积极鼓励和指导受助的创业学生争取在一年内正式注册为创业企业。
四、项目管理

12.领导决策：由市教委、市慈善基金会、团市委（市青联）、上海玉佛寺成立基金管委会负责整体领导决策。

13.整体协调：由管委会办公室负责制定基金申请受理等操作规范，协调组织相关宣传和培训活动，协调召集专家进行项目评审、组织不定期的抽查和后续跟踪等协调工作。

办公室将承担获管委会批准的“创业者之家”和各创业孵化基地的联系、协调、管理等工作，引导和鼓励创业学生参与并积极听取学生的意见，定期向管委会汇报工作成果。办公室扩大会议可邀请各创业孵化基地的负责人参加，努力探索有效的合作模式，为创业学生争取更多资源。

14.跟踪指导：项目的跟踪指导由团市委（市青联）安排创业导师或委托接受创业教育培训的师资开展，也可由毕业生所在院校安排指导老师开展，每个基金资助项目至少有一位老师参与项目的跟踪指导，指导老师名单报管委会办公室备案。

15.专家库组建：项目评审专家库由市慈善基金会救助部、团市委（市青联）学校部、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上海玉佛寺寺务处及相关高校或专业机构进行推荐，人员名单经管委会批准后组建。

16.资金监督：贷款银行负责基金资助项目审计、资金监督、培训等工作。
17.项目调整：因客观原因，基金受助人需对创业基金资助项目的计划目标、进度和经费进行调整或撤消，必须提出书面申请，经管委会办公室调查并提出意见，上报管委会批准执行。

18.项目清算：因运行不良或濒临破产，基金受助人需履行清算核销手续，必须提出书面申请，经管委会办公室调查并提出意见，上报管委会批准执行。

    19.项目验收：基金资助项目验收由基金受助人在资助合同到期并履行还贷手续后，由管委会办公室组织验收，并上报管委会批准执行。

五、实施费用

20.项目资助：基金为年度计划资助项目提供1-10万元贴息贷款，预计平均每个项目8万元。

21.管理费用：每年组织与大学生创业相关的项目管理费用（含培训费用），由管委会办公室提出工作方案，由管委会成员共同筹集完成。

在基金运行工作过程中产生的其他必要费用由管委会办公室按照实际支出并报管委会审核同意后按实报销。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觉群大学生创业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二○一二年四月

附件二：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觉群大学生创业基金”

创业项目资助申请表

                                                 年     月    日

	申请人姓名
	
	出生年月
	
	照片

	性别
	
	毕业年份
	
	

	最高学历
	大专  □
	本科  □
	硕士 □
	博士□
	其他 □
	

	在读/ 毕业院校
	
	

	专业
	
	

	现住地址
	
	邮编
	
	

	身份证号码
	
	籍贯
	
	户籍所在地      
	上海□  非上海□

	联系电话
	
	手机
	
	政治面貌
	

	电子邮箱
	
	家庭电话
	

	户籍地址
	
	邮编
	

	项目名称
	

	所属行业
	
	类别
	个人□  团队□ (如有团队请填团队成员情况)

	团队成员情

况
	姓名
	在读/ 毕业院校
	身份证号

	
	
	
	

	
	
	
	

	
	
	
	

	
	
	
	

	成立公司预计注册资金
	     万元
	申请基金
	       万元
	自筹资金
	          万元

	 申请贴息额度
	全额贴息□    其他贴息额度:               % （不低于50%）

	曾获其他

基金支持
	是□ 否□
	支持额度
	万元（名称：                     ）

	项目简介及申请贴息额度原因说明（附创业计划书）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创业项目导师意见
	推荐意见：

工作部门：

联系电话：

签名：         年   月   日

	院（系）意见
	经办人/辅导员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申请人或创业团队中是否有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请简要说明
	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就业工作部门意见
	校就业工作部门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专家评审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管委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觉群大学生创业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制表

随表附送相关材料的要求
1) 创业项目资助申请表(一式三份)
2) 创业计划书(一式八份)
3) 申请人身份证和户口本复印件

4) 父母（紧急联系人）身份证和户口本复印件
5) 创业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如有，请提供)

6) 创业项目场地或房屋租赁协议(如有，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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